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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宪章和加强联合国作用 

特别委员会 

2019 年 2 月 19 日至 27 日 

  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 

  加纳提出的关于加强联合国与各区域安排或机构在和平解决争端领域

的关系与合作的进一步订正工作文件 

  关于加强联合国与各区域组织或安排在和平解决争端领域的关系与合作的准则 

 回顾《联合国宪章》关于区域安排或机构在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领域的作用

的规定，特别是第八章的规定， 

 又回顾诉诸区域安排或机构是《宪章》第六章提及的和平解决争端的手段之一， 

 认识到区域安排或机构可在预防性外交以及加强区域和国际合作领域发挥

重要作用， 

 又认识到区域安排或机构在处理与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有关的适于区域行

动事项方面的作用的重要性，但这些安排或机构及其活动必须符合联合国的宗旨

和原则， 

 考虑到区域安排或机构在世界不同地区和平解决争端领域取得的经验和有

利成果， 

 铭记区域安排或机构的任务、范围和组成各不相同， 

 认为区域一级的行动有助于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 

 强调尊重各国主权、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以及不干涉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家国

内管辖范围的事务的原则，对促进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任何共同努力都至关重要， 

 又强调区域安排或机构进行的维持和平活动应征得活动所在国的同意， 

 强调安全理事会根据《宪章》第二十四条对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负有首要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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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调区域安排或机构在各自职权范围内与联合国合作所作的努力可以有益

地补充本组织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领域的工作， 

 强调需要加强联合国同区域安排或机构在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领域的合作， 

 认为加强联合国与区域安排或机构之间的这种合作将根据《宪章》促进集体

安全， 

 又认为这种合作安排缺乏监测和评价机制， 

 还认为联合国与所有区域组织或安排之间缺乏伙伴关系协定，因为这种伙伴

关系基本上是临时性的， 

 认为与属于多个区域安排的会员国接触的方式不明确， 

 因此，现在提出以下准则： 

 1. 设立一个类似位于亚的斯亚贝巴的联合国驻非洲联盟办事处的联合国

联络处，以帮助发展联合国与各组织或安排之间的关系，同时考虑到各区域的具

体情况； 

 2. 还在每个区域组织或安排内设立一个与安全理事会有密切关系的和平

与安全理事会，类似于与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的关系； 

 3. 加强民间社会的作用，以便通过向区域组织或安排提供专门知识和协助

执行和平与安全的不同领域的既定目标，加强民间社会在开展研究方面的投入； 

 4. 确保各组织或安排与大学及其他教育和培训机构结成伙伴关系，制定专

门针对特别是青年人的培训方案，以发展加强冲突管理能力所需的知识和技能； 

 5. 加强在区域组织根据安全理事会授权开展维持和平行动时为其筹措资

金的可预测性、持久性和灵活性； 

 6. 制定以共同理解为基础的共同战略远景，以便在和平解决争端中加强并

更好地协调行动； 

 7. 建立监测和定期评价机制，并辅之以联合国与区域组织或安排之间的合

作框架，以确保所有各方履行其职责； 

 8. 采取具体行动，由大会就联合国与区域组织之间的伙伴关系协定进行协

商并最后确定这些协定。 

 


